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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2003 年开始试点

据姜爱东介绍，我国的社区
矫正工作从 2003 年开始试点以
来，经过试点试行，由点到面，由
小到大， 现在在全国全面推进。
目前，全国累计接受社区矫正对
象达到了 478 万，累计解除矫正
对象 411 万。 这几年每年都新接
收 50 多万， 今年到现在新接收
了 57 万，解除矫正 59 万，全年正
在列管的有 126 万。

“应该说， 社区矫正工作为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节约国家的
刑罚执行成本， 推进平安中国、
法治中国建设，促进司法文明进
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姜爱东
强调。

据姜爱东介绍，《社区矫正
法》制定出台，非常尊重基层的
首创精神，注重将社区矫正工作
实践中一些成功有效的做法固
定下来，上升为法律制度。

一是在总结各地普遍建立
起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
部门组织实施、相关部门协调配
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领导体
制和工作机制的实践经验基础
上，这次社区矫正法明确规定地
方人民政府设立社区矫正委员
会，负责统筹协调和指导本行政

区域内的社区矫正工作，这样就
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社区矫正
工作的顺利开展这个根本保证
确定下来。 因为社区矫正委员会
的负责人就是每个地方的党政
领导。

二是在总结吸收各地充分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社区矫
正信息化水平的成功经验基础
上，这次社区矫正法将国家支持
社区矫正机构提高信息化水平
写入了总则， 还就信息化核查、
使用电子定位装置等作出了专
门规定， 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
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和
教育帮扶提供了法律依据。 根据
这次社区矫正法第 26 条规定，社
区矫正机构可以运用手机定位、
视频通话等信息化核查方式掌握
社区矫正对象的活动情况。 根据
第 29条的规定，对不服从管理的
五类特定情形的社区矫正对象，
可以按照规定的批准程序和期
限， 使用电子腕带这种不可拆卸
的专门电子定位装置加强监督管
理。 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

三是总结吸收各地社区矫
正工作充分依靠基层组织和社
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经
验。 社区矫正法明确规定，社区
矫正机构应当根据社区矫正对
象的情况为其确定矫正小组，负

责落实相应的矫正方案。 根据需
要， 这个矫正小组可以由司法
所、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
人员， 社区矫正对象的监护人、
家庭成员、所在单位或者就读学
校的人员以及社会工作者、志愿
者组成， 把矫正小组作为组织动
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
重要抓手，以矫正小组为依托，坚
持专群结合， 充分利用各种社会
资源，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把在社
区里接受教育监管的社区矫正对
象有效管理起来， 积极参与到社
区矫正工作中来， 这既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社区矫正制度的显著
特色，也是新形势下落实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客观需
要。 截止到 11 月底，全国各地已
经为在册的社区矫正对象建立
了 66.2 万个矫正小组。

明确社工等社会力量
参与途径

“社区矫正立法非常注意鼓
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
正。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
法室主任王爱立强调，“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
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所以依靠群众和社会的方方
面面来齐心协力教育矫正罪犯，
既是我们‘枫桥经验’的重要内
容，也是我们国家在社会治理方
面好的传统和做法。 ”

《社区矫正法》强调，国家鼓
励、支持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依法参与
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法》明确规定，社
区矫正工作坚持监督管理与教
育帮扶相结合，专门机关与社会
力量相结合， 采取分类管理、个
别化矫正，有针对性地消除社区
矫正对象可能重新犯罪的因素，
帮助其成为守法公民。

社区矫正机构根据需要，组
织具有法律、教育、心理、社会工
作等专业知识或者实践经验的
社会工作者开展社区矫正相关

工作。
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根据社区

矫正对象的情况， 为其确定矫正
小组，负责落实相应的矫正方案。

根据需要， 矫正小组可以由
司法所、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的人员，社区矫正对象的监护人、
家庭成员， 所在单位或者就读学
校的人员以及社会工作者、 志愿
者等组成。 社区矫正对象为女性
的，矫正小组中应有女性成员。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应当通过多种形式
为教育帮扶社区矫正对象提供
必要的场所和条件，组织动员社
会力量参与教育帮扶工作。

有关人民团体应当依法协
助社区矫正机构做好教育帮扶
工作。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可
以引导志愿者和社区群众，利用
社区资源，采取多种形式，对有
特殊困难的社区矫正对象进行
必要的教育帮扶。

社区矫正机构可以通过公
开择优购买社区矫正社会工作
服务或者其他社会服务，为社区
矫正对象在教育、 心理辅导、职
业技能培训、社会关系改善等方
面提供必要的帮扶。

社区矫正机构也可以通过
项目委托社会组织等方式开展
上述帮扶活动。 国家鼓励有经验
和资源的社会组织跨地区开展
帮扶交流和示范活动。

社区矫正机构可以根据社
区矫正对象的个人特长，组织其
参加公益活动， 修复社会关系，
培养社会责任感。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特别规定

《社区矫正法》 对未成年人
社区矫正特别提出了新的要求。

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根据未
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年龄、心理
特点、发育需要、成长经历、犯罪
原因、 家庭监护教育条件等情
况，采取针对性的矫正措施。

社区矫正机构为未成年社
区矫正对象确定矫正小组，应当

吸收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
人员参加。

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应
当与成年人分别进行。

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监
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责任，承担抚
养、管教等义务。

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
的， 社区矫正机构应当督促、教
育其履行监护责任。 监护人拒不
履行监护职责的，通知有关部门
依法作出处理。

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和其
他依法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
对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得的未成年
人身份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除司法机关办案需要或者
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查询外，
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档案信
息不得提供给任何单位或者个
人。 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
对获得的信息予以保密。

对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
年社区矫正对象，社区矫正机构
应当通知并配合教育部门为其
完成义务教育提供条件。 未成年
社区矫正对象的监护人应当依
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
义务教育。

年满十六周岁的社区矫正
对象有就业意愿的，社区矫正机
构可以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为
其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给予就业
指导和帮助。

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
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应当依法
协助社区矫正机构做好未成年
人社区矫正工作。

国家鼓励其他未成年人相
关社会组织参与未成年人社区
矫正工作，依法给予政策支持。

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在复
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与
其他未成年人同等的权利， 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有歧视行
为的，应当由教育、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等部门依法作出处理。

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在社
区矫正期间年满十八周岁的，继
续按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有关
规定执行。

《社区矫正法》通过 明确社工参与途径

� � 11 月 26 日，潮州市湘桥区司法局组织了社区服刑人员心理健康
教育讲座

■ 本报记者 王勇

� � 12 月 28 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以下简称《社区矫
正法》）。

《社区矫正法》共九章六十三条，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这
是我国首次就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专门立法。

《社区矫正法》明确规定，社区矫正机构根据需要 ，组织具有法
律、教育、心理、社会工作等专业知识或者实践经验的社会工作者开
展社区矫正相关工作。

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的情况，为其确定矫正小
组，负责落实相应的矫正方案。 根据需要，矫正小组可以由司法所、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人员，社区矫正对象的监护人 、家庭成
员，所在单位或者就读学校的人员以及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组成。

在当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布会上，据司法部
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姜爱东介绍，截止到 11 月底，全国各地已经为
在册的社区矫正对象建立了 66.2 万个矫正小组。

《社区矫正法》还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提出了特别规定。 《社区矫
正法》明确，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应当依
法协助社区矫正机构做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国家鼓励其他未成
年人相关社会组织参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依法给予政策支持。


